
昆明市盘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6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专项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年修正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2015 年版） 》《云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昆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盘龙区疾控中心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等。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盘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0343139083XQ

地址：昆明市江洲路4号

联系电话：0871-63177052

法人代表：任世钟

经费来源：区级财政拨款

单位概况：

根据疾控工作职责，负责全区传染病防治、疾病监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监测、疾病与生命生死统计；疾病预防与控制：疫情处理、传染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控制、计划免疫、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疾病预防与控制措施实施；卫生监测：食品卫生质量监测、饮用水卫生质量监测、公共场所卫生质量监测、卫生检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卫生宣传与健康教育；卫生防病培训与技术指导、预防性健康检查。

负责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业卫生监督，学校卫生监督，应急处置；负责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负责医疗卫生监督，放射诊疗卫生监督，处理医疗纠纷；负责接受群众咨询，办理卫生许可证新办证、换证、年检；负责评议案件，评查执法文书，规范卫生监督执法行为。我局承担着盘龙区辖区内各类经营场所的卫生行政审批、日常卫生监督、专项检查、抽样监测、卫生保障及处理群众投诉。

盘龙区内共12个街道办事处，卫生监督应监督户数超4000户，涉及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学校卫生、消毒产品、传染病防治、反射诊疗、职业卫生、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幼儿园等行业。
项目基本概况

提升盘龙区疾控中心卫生应急队伍有序有效处置卫生应急事件的能力，完善各类应急预案，规范应急物资储备与管理，加强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与控制。加强疫情管理。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常规疫情报告以及疾病专报系统网络管理，保证系统正常运转，辖区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率达到100%。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开展对辖区医疗机构疫情报告督导平工作，辖区医疗机构传染病漏报率为0%。疾控中心疫情卡片及时审核率达到100%，以县为单位重卡率为0%。

（二）负责对辖区医疗机构进行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工作培训，每半年至少培训一次。

（三）按甲类传染管理的病例、乙类及丙类传染病暴发疫情个案调查处置率100%。

（四）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认真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要求报告及时率达100%。

（五）每年组织开展相关专业应急演练至少1次。

六、资金安排情况

盘龙区政府将传染病防治及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工作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稳定的经费投入机制，保证传染病防治及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专项经费。年度预算明细如下，总计预算100000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疫情报告管理系统网络运行服务费1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为进一步加强盘龙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能力，落实疾病预防控制各项措施，有效减少疾病发生，降低传染性疾病发病率。现将今年的工作计划拟定如下。

一、提高责任意识、完善疾病预防控制机制建设

进一步健全卫生应急工作机制，完善各类应急预案，规范应急物资储备与管理，加强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与控制。

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卫生院（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机制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敏感性。

二、疫情信息报告管理

1.坚持疫情值班制度、疫情登记制度、疫情检查制度、四级督查制度。做好疫情日报、零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提高疫情信息报告质量。认真对辖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进行评估。辖区医疗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率达到100%，及时率达到100%。

2.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网络管理，保证正常运转。辖区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率达到100%。

3.做好疫情分析，风险评估和预警，提出防制意见；做好散发疫情应急处置和处置到位，处置率达到100%，及时处置率达到100%。

三、加强人员培训

本年度将继续做好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知识培训，针对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规范及日常工作常见问题开展培训，并在培训后进行现场考试，不断规范辖区医疗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工作。

四、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

本年度将继续组织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专业应急演练至少1次，进一步提升专业技术人员卫生应急能力。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不断提高疾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提高全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传染病报告管理工作能力，推动社会卫生事业发展。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府满意、社会满意、群众满意的疾病预防服务。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6年-2028年)
	项目开展符合部门职能职责工作范围，与单位“十四五”规划直接相关。依据《2020年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政策文件，通过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专项经费，购买一定数量的应急处理专用材料，用于支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疾病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提升盘龙区疾控中心卫生应急队伍有序有效处置卫生应急事件的能力。落实疾病预防控制各项措施，有效减少疾病发生，降低传染性疾病发病率，不断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预算年度(2026年)目标
	1、落实疾控科基本职责，加强疾控卫生应急工作建设，完善各类应急预案，规范应急物资储备与管理，加强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与控制。2、加强疫情管理制度的建设。做好疫情日报、零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学校学生疫情报告分析工作，提高疫情报告质量。3、认真对辖区疫情信息的监测预警，做好散发疫情应急处置和处置到位，防止甲类传染病发生和乙类传染病的暴发疫情。4、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常规疫情报告以及疾病专报系统网络管理，保证系统正常运转，辖区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率达到100%。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委托服务
	>=
	1项
	项
	定量指标
	完成委托服务1项，得指标分值，否则不得分
	委托服务
	依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系统网络运行专线
	=
	1.00
	条
	定量指标
	本项评分权重为8分，合规得满分，不合规不得分。
	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常规疫情报告信息化管理工作，保证系统正常运转，及时开展辖区疫情监测预警工作
	按照《2026年疾病预防工作计划》、《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预算项目实施方案》

	
	质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疫情报告率
	=
	100
	%
	定量指标
	本项评分权重为8分，合规得满分，不合规不得分。
	做好疫情信息监测预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常规疫情报告率达100%
	按照《2026年疾病预防工作计划》、《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预算项目实施方案》《传染病报告管理规范》

	
	时效指标
	
	
	空
	
	
	空
	空
	空

	
	
	项目完成及时率
	=
	100
	%
	定量指标
	本项评分权重为15分合规得满分，不合规不得分。
	反映项目在规定时限完成
	按照《2026年疾病预防工作计划》、《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预算项目实施方案》

	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社会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提高疾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
	有效提高
	是
	定性指标
	通过项目实施，有效提高疾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得指标分值，否则不得分
	提高疾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按照《2026年疾病预防工作计划》、《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预算项目实施方案》

	
	
	提高疾病预防能力
	=
	有效提高
	是/否
	定性指标
	通过项目实施，有效提高疾病预防能力，得指标分值，否则不得分
	提高疾病预防能力
	按照《2026年疾病预防工作计划》、《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预算项目实施方案》《传染病报告管理规范》

	
	可持续影响指标
	
	
	空
	
	
	空
	空
	空

	
	
	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
	较上年有所提高
	是/否
	定性指标
	本项评分权重为15分， 
①效果显著，得15分；②效果明显，得10分；③效果一般，得5分；④没有效果，不得分
	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按照《2026年疾病预防工作计划》、《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预算项目实施方案》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群众满意度
	>=
	90
	%
	定性指标
	本项评分权重为10分，①满意度≥90%，得10分； 
②90%＞满意度≥80%，得8分； 
③80%＞满意度≥70%，得6分； 
④70%＞满意度≥60%，得4分； 
⑤ 满意度＜60%，不得分。
	群众满意度
	依据问卷调查


